2024版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□碩士班□博士班
學位論文計畫口試申請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(學號：　         　)  手機： 09     -      -         
年級：　          組別：　           電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論文計畫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論文計畫預定口試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教室：             

口試委員名單：（經指導教授推薦，擬定下列口試委員候選人名單謹供參考）

（一）單指導情形下，口試委員共3位：1位指導教授＋2位口委（校外1位＋校內1位，或校外2位皆可）。

（二）雙指導情形下，口試委員共4位：2位指導教授＋2位校外口委。
（三）推薦之口試委員，須經系主任同意後，方可安排口試。
	口試委員
	姓名
	服務單位(校+系)
	職稱
	系所主管

勾選排序

	指導教授（一）
	
	
	□教授/研究員
□副教授/副研究員
□助理教授/助理研究員
	指導教授
（一）

	
	
	學術專長：
	

	指導教授（二）
	
	
	□教授/研究員
□副教授/副研究員
□助理教授/助理研究員
	指導教授
（二）

	
	
	學術專長：
	

	1.
	
	
	□教授/研究員
□副教授/副研究員
□助理教授/助理研究員
	□ 同  意

□ 不同意
□ 備  選

	
	
	學術專長：
	

	2.
	
	
	□教授/研究員
□副教授/副研究員
□助理教授/助理研究員
	□ 同  意

□ 不同意
□ 備  選

	
	
	學術專長：
	

	3.
	
	
	□教授/研究員
□副教授/副研究員
□助理教授/助理研究員
	□ 同  意

□ 不同意
□ 備  選

	
	
	學術專長：
	

	4.
	
	
	□教授/研究員
□副教授/副研究員
□助理教授/助理研究員
	□ 同  意

□ 不同意
□ 備  選

	
	
	學術專長：
	
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※請務必於截止日期前將本表交回系辦公室，完成申請程序。

